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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深圳市盐田区涉企行政执法轻微不罚事项清单（生态环境领域）

说明：本清单系梳理国家、省、市相关部门行政处罚裁量权清单中的涉企行政执法事项汇编形成，便于企业知悉。相关汇编内容与国

家、省、市相关部门清单不一致的，以相关部门公布的清单为准（本清单梳理内容截止至 2026年 1 月 30日，后续将动态更新）。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
免处罚
依据

配套监管
措施

1
建设单位未依法备案，擅自

开工建设

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
项目环境保护条例》
第八条第三款、第三

十六条第二款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
2

建设单位未按照建设项目环
境影响报告书、报告表、审
批部门审批决定的要求配套

建设环境保护设施

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
项目环境保护条例》
第十八条、第三十九

条

违反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
目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十八条
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二、三、
四、五、六项规定，并且存
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行

政处罚：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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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建设单位未在环境保护设施
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十五日
内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

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
项目环境保护条例》
第二十二条第三款、
第四十条第二款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
4

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
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
，将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

使用

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
项目环境保护条例》
二十二条第一款、第

四十条第一款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
5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未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
或经审查后未予批准擅自开

工建设

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
项目环境保护条例》
第八条第一款、第二
款、第三十六条第一
款；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第二十五条、第三十

一条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
6

未经环评审批的建设项目需
要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未
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，擅自

投入生产或者使用

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
理条例》第十九条第
一款、第二十三条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


— 3 —

7
工业涂装企业未建立、保存

台账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
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
十六条、第一百零八

条第二项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
8
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未
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并如

实记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
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
款、第一百零二条第
一款第八项、第二款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
9
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
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

措施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
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
、第一百零二条第一
款第十项、第二款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
10
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

别标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
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法》第七十七条、第
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
第一项、第二款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
清单》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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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
险废物管理计划或者申报危

险废物有关资料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
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
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一
款、第一百一十二条
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二

款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
12
不公开或者不按照规定的内

容公开环境信息

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
信息公开办法》第九
条、第十六条第一款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
13
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不
如实公开防治污染设施的建

设和运行情况信息

《广东省环境保护条
例》第二十四条第四
款、第六十八条第二

款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
14

排污单位未遵守排污许可证
载明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，
不公开或不如实公开环境信

息

《深圳经济特区生态
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五
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一
百三十五条第四项

排污单位未遵守排污许可证
载明的环境管理要求，不公
开或不如实公开环境信息，
并且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：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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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

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
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
，未依照《排污许可管理条
例》规定填报排污信息

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
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

、第四十三条

限期内改正违法行为，没有
造成危害后果。

《深圳市轻
微生态环境
违法行为不
予处罚
清单》

/


